
 

 1 

附件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喬木修剪作業規範 

一、 為本場喬木維持自然生長，適時修剪原則，修剪主要目的： 

(一) 達成美學、環境維護清潔與生態上的效益。 

(二) 維持或調整改善樹型，促進樹勢均衡。 

(三) 維護樹體健康，促進或調節開花、結果，更新老株使之復壯。 

(四) 改善透光條件，提高樹木抗逆能力。 

(五) 修剪過密枝條，排除妨礙交通或阻擋視野部分。 

(六) 維持建築物與樹木間適度空間。 

(七) 調節樹冠遮蔭程度，以利地被植物之生長與舒適感。 

(八) 防止颱風來襲倒伏或折斷，減少病蟲害之發生。 

二、 修剪作業： 

(一) 修剪要領 

1. 依修剪目的並考慮植物種類、年齡、生長勢、頂端優勢與枝條著生位

置等因素，決定適當的修剪方式和時間。 

2. 修剪程序喬木類一般是「由基到梢，由內到外」，即先決定樹冠應修

剪成何種形狀，然後由主枝的基部自內逐漸向外、逐次向上進行修

剪，先剪大枝條，再剪小枝條。 

3. 與主幹或枝幹交接所留的分枝角度不宜太小，宜保留大角度的枝條，

以免於生長加粗後形成不良枝或相互擠壓破裂致生病蟲害。 

(二) 修剪方法 

1. 疏剪：疏剪不易增加枝條分枝數，可使樹冠內空間增大，通氣及透光

性變好，有利樹木生長，通常是初次或大幅修剪時使用。 

 

 

 

 

 

 

 

 

 

 

 
示意圖：將枝條至基部剪去,枝條分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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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剪：僅將枝條先端一部份剪除，並在基部保留若干芽體，截剪在生

理上破壞剪去枝條的頂端優勢，刺激側芽形成側枝，可控制樹木生長

與樹冠幅度。 

 

 

 

 

 

 

 

 

 

 

 

(三) 修剪強度 

適度之修剪能夠調整和均衡樹勢，一般樹種樹冠厚度與枝下高的比例

應大於一，冠幅約為樹高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4.0M 以上 

示意圖：剪去枝條一段，截剪後枝條分配平均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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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不良枝種類 

(四) 不良枝的修剪 

不良枝包括輪生枝、迴生枝、逆生枝（下垂枝）、分蘗枝、幹生枝、

徒長枝、叢生枝、對生枝、平行枝、胸枝、逆枝、子枝、纏枝、立枝、

病枝、斷枝及枯枝等，為保持良好樹勢與樹形，應予以適當修剪或剪

除。 

 

 

 

 

 

 

 

 

 

 

 

 

 

 

 

 

 

（五） 修剪技術 

1. 小枝條修剪：使用整枝剪在外芽的上方 0.3公分~0.5公分處，向下依

45度~60度角斜剪，切口應平整。 

 

 

 

 

 

 

 

 
 小枝條的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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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枝條修剪：使用修剪專用鋸作業，枝條直徑超過三公分以上者，應

採用三段式鋸斷法修剪。過大的枝條應吊以繩索牽引，以免落下時傷

及人車。 

 

 

 

 

 

 

 

 

 

 

 

 

 

 

 

 

 

 

 

 

 

 

 

 

 

 

 

 

 

 

 大型枝條的修剪（簡圖） 

錯誤剪法 

重枝下落 
撕破樹皮 自上開始 

一次剪下 

正確剪法 

先下剪三分之一 

後上剪三分之二 
再修去殘枝 

十至十五 cm 

再鋸成傾斜狀 
留十至十五 cm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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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剪的切口位置宜在主幹外側，不可留樁。當枝條與主幹區分不很明

顯時，切口的角度應以不傷及主幹為原則。樹液多的樹木在修剪後，

傷口容易腐爛，故較大的傷口應以塗料（如石灰、硫磺等）將傷口封

住，以免細菌感染。 

 

 

 

 

 

 

 

 

 

 

 

 

 

 

 

 

 

 

 

 

三、 植栽修剪作業後，應立即將落地之樹幹及枝葉予以整齊暫置於現場不會妨

礙人車通行與安全的處所，並須以安全防護警戒措施予以標示或圍界區

隔，並當日進行清除，遵循相關環保法令規定辦理，運棄至合法處置地點。 

四、 各種植栽進行修剪作業時，應循「十二不良枝的整修」與注意「正確修剪

位置判定」的技巧，不得任意依個人意志進行。 

 

 

 

 

下枝留二枚芽 二枚芽生長方向

向內側伸展

上枝留二枚芽 二枚芽伸長方向

內芽 外芽

向內側外伸展

疏枝修剪留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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